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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9年01⽉05⽇

解釋爭點 軍⼈外職停役轉任文官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條規定：「現役軍⼈，不得兼任文官」，係

指正在服役之現役軍⼈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，以防⽌軍⼈⼲

政，⽽維⺠主憲政之正常運作。現役軍⼈因故停役者，轉服預備

役，列入後備管理，為後備軍⼈，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現役軍

⼈，因文職機關之需要，在未屆退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役，轉任

與其專⻑相當之文官，既與現役軍⼈兼任文官之情形有別，尚難

謂與憲法牴觸。惟軍⼈於如何必要情形下始得外職停役轉任文

官，及其回役之程序，均涉及文武官員之⼈事制度，現⾏措施宜

予通盤檢討，由法律直接規定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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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⼀百四⼗條規定：「現役軍⼈，不得兼任文官」，係

指正在服役之現役軍⼈不得同時兼任文官職務，旨在防⽌軍⼈⼲

政，以維⺠主憲政之正常運作，⾄已除役、退伍或因停役等情形

⽽服預備役之軍⼈，既無軍權，⾃無⼲政之虞。

　　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第⼗⼆條第⼀項第六款、同條例施

⾏細則第九條第⼀項第八款及第⼆項規定，常備軍官在現役期

間，經核准任軍職以外之公職者，⾃核准之⽇起為外職停役。外

職停役⼈員係服預備役，經層報國防部核定後，通知後備軍⼈管

理機關列入後備管理。依兵役法第⼆⼗五條第⼀款規定，是項停

役⼈員為後備軍⼈，已無現役軍⼈⾝分。如具有文官法定資格之

現役軍⼈，因文職機關之需要，在未屆退役年齡前辦理外職停

役，轉任與其專⻑相當之文官，與現役軍⼈兼任文官之情形有

別，尚難謂與⾸開憲法規定有何牴觸。

　　現⾏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僅有「停役」之規定，並未直接

規定「外職停役」，「外職停役」⼀詞，⾒之於該條例施⾏細則

第九條第⼀項第八款、第⼗條、第⼗⼆條等有關規定，⽽外職停

役⼈員轉任文官後，⼜得回服現役或晉任軍階，易滋文武不分之

疑慮，且軍⼈於如何必要情形下，始得以外職停役⽅式轉任文

官，其停役及回役之程序如何，均涉及文武官員之⼈事制度，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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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措施宜本憲法精神通盤檢討改進，由法律直接規定，併此指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劉鐵錚 

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，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有明文
規定。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施⾏細則第九條第⼀項第八款規
定：常備軍官在現役期間，為應國家需要，於軍事無妨礙，且專
⻑有盈餘時，經核准任軍職以外之公職者，⾃核准之⽇起停役，
此即所謂外職停役。本⼈認為此⼀⾏政命令違法、違憲，應為無
效，茲說明理由如後： 

⼀、外職停役違法。外職停役之制定根據為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
例第⼗⼆條第⼀項第六款，茲先引述該條項，「常備軍官在現役
期間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予以停役：⼀、失蹤逾三個⽉者。⼆、
被俘者。三、撤職者。四、因案在羈押中逾三個⽉者。五、判處
徒刑在執⾏中者。六、因其他事故，必須予以停役者。」前五款
為停役原因之具體規定，第六款則為概括規定。由前述第五款可
知，停役係對現役軍⼈之有違法或不當⾏為，所採之停職之權宜
措施，暫列入後備管理。換⾔之，停役之原因，係以現役軍⼈有
違法或不當之⾏為為前提，其直接效果則為剝奪其現職，暫列入
後備軍⼈管理。故第六款之概括規定，僅能在此原因、效果範圍
內，補充立法當時所不能預⾒之情況。現該施⾏細則，竟違背停
役之立法旨意，對連現役軍⼈都不適宜擔任之停役軍⼈，卻可出
任重要公職？寧不怪哉！故外職停役表⾯上雖似有法律依據，實
際在精神上、內容上乃違背法律所規定之軍⼈停役制度，逾越停
役之範疇。命令牴觸法律，命令⾃應無效。 
此外，法律對常備軍官何時服現役，何時服預備役，規定極為明
確，作為⼆者區別原因者，除前述不光榮之停役原因外，即為退
伍。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第⼗三條之規定，常備軍官服滿現
役年限、屆滿現役最⼤年限、員額過剩等，予以退伍。是軍⼈具
有文官任⽤資格者，本可循退伍⽅式，以轉任文官，乃⾏政機關
竟以違背「停役」精神之外職停役辦法，使現役軍⼈改為預備役
軍⼈，規避退伍之規定，明顯為⼀脫法⾏為，不僅對促進軍⼈新
陳代謝之退伍制度有所妨礙，對未出任公職⽽退伍者，也非公
平。 

⼆、外職停役違憲。憲法第⼀百四⼗條規定：「現役軍⼈不得兼
任文官。」按本條立法意旨，固在建立文⼈政府，防⽌掌握軍隊
指揮權之軍⼈，以武裝⼒量，⼲預國政，左右政局，妨礙⺠主憲
政之正常運作。惟現役軍⼈之技術軍官或下級軍官，依本條規



定，⾃亦不得兼任文官，可⾒防⽌軍⼈⼲政，固為本條主要之立
法理由，但避免文武官員⾝分混淆、職權衝突，以及⼀⼈不得兼
任性質不相容之⼆職，毋寧亦為本條立法精神之所繫。姑不論外
職停役係違法⽽無效，即就其本⾝規定⾔，實也牴觸憲法第⼀百
四⼗條。按有關法令雖規定，外職停役⼈員係服預備役，列入後
備管理，⺒無現役軍⼈⾝分。但外職停役者，依前述施⾏細則第
⼗條之規定，外職被免除後，經其服務之外職機關證明無不良情
事者，即得回役復職。是則，由於此⼀規定，軍⼈既可擔任文
官，於不擔任文官時，⼜可隨時回役復職。故外職停役之軍⼈，
雖無現役軍⼈之名，實有現役軍⼈之實。 

再者，在同為文官系統之⼈員調任職務時，猶需辭去原職，不能
停職（役），例如終⾝職之最⾼法院法官出任⼤法官之情形，⼀
旦⼤法官九年任期屆滿未獲連任時，彼也不能復職回任最⾼法院
法官，⼆者相比較，對憲法有明文禁⽌兼任文官之現役軍⼈，豈
是特別優待？僅因外職停役之⼀紙⾏政命令，就能使憲法之規定
成為具文？對他⼈造成不公平之待遇？故外職停役不僅牴觸憲法
第⼀百四⼗條，實也與憲法上平等原則有所違背。 

憲法第七⼗五條規定：「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。」立法委員當
然不會制定「立法委員擔任文官，暫停本職之法律」；即使制
定，也不因其為法律⽽非⾏政命令，即得逃避違憲之命運，殆可
斷⾔。立法委員出任文官，未辭退立法委員本職者，司法院⼤法
官會議曾作成釋字第⼀號解釋：「立法委員依憲法第七⼗五條之
規定不得兼任官吏，如願就任官吏即應辭去立法委員，其未經辭
職⽽就任官吏者，亦顯有不繼續任立法委員之意思，應於其就任
官吏之時視為辭職。」處於⺠國卅八年政局動盪不安、情勢混亂
之時際，司法院第⼀屆⼤法官猶能作出此種維護憲法、合乎法
理、不模稜兩可、不瞻前顧後、明快果斷、擲地有聲之解釋，誠
令⼈對前輩司法同仁之學養、風範，敬佩不⺒！ 

最後本⼈願強調者，⼈⺠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，為憲法第⼗八條
所明定。常備軍官於服畢法定役期退伍後，如具有文官任⽤資
格，願意擔任文職者，為促進文武交流、⼈盡其才，不僅為法律
所不禁，且更受到憲法之保障。惟若常備軍官捨法律所規定出任
文官之正當途徑⽽不為，假藉不榮譽之「停役」制度，以外職停
役⽅式，規避現役軍⼈不得兼任文官之憲法禁令，則非實⾏憲
法、貫徹法治之正道。爰為此不同意⾒書。 

相關法令

 陸海

空軍軍官服役條例施⾏細則第9條第1項第8款、第2項(88.06.16)
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施⾏細則第10條(88.06.16) 陸海空軍軍官
服役條例施⾏細則第12條(88.06.16)

憲法第140條(36.01.01)

兵役法第25條第1款(63.07.12)

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第12條第1項第6款(63.05.28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457&ldate=1974071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459&ldate=19740528&lser=001


相關文件 抄台北市議會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關於軍⼈外職停役擔任文職官吏，與憲法第⼀百四⼗條

「現役軍⼈，不得兼任文官」之規定，有無牴觸，本會在適⽤上

發⽣疑義，請轉請鈞院⼤法官會議解釋，俾便遵循，並杜爭議。

說 明：

⼀、查憲法第⼀百四⼗條規定：「現役軍⼈，不得兼任文官」，

其主要⽬的在於禁⽌軍⼈⼲政，厲⾏文武分治。惟台北市歷任⼯

務局⻑，均由現役軍⼈以「外職停役」⽅式擔任之。然茲所謂

「外職停役」與除役、退役範圍是否相同，其所涵蓋意義如何，

有無牴觸憲法第⼀百四⼗條之規定，滋⽣疑義，爰依⼤法官會議

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函請鈞院解釋。

⼆、本件係依據本會第五屆第六次定期⼤會第四次會議審議議員

臨時提案之議決事項辦理。

三、檢附前述議員臨時提案影本⼄份。

議⻑ 張建邦

臺北市議會第五屆第五次⼤會議員臨時提案

提案⼈：顏錦福 王昆和 周伯倫

案 由：請本會函請司法院⼤法官解釋：「軍⼈外調停役，與解職

退役是否相等意義」。

理 由：

⼀、憲法第⼀百四⼗條：現役軍⼈不得兼任文官。

⼆、潘禮⾨先⽣以中將之軍職外調停役，主掌臺北市政府⼯務局

⻑，上任之徐德餘局⻑亦然。有違憲法之基本國策精神。

三、軍⼈兼文官是違憲。

四、⼯務局⻑是軍⼈是違背基本國策。

五、我們絕對反對軍⼈⼲政。

辦 法：如案由



議 決：照案通過




